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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度下半年大學校院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 

追蹤評鑑改善情形檢核表 

受評單位：康寧大學通識教育 

待改善事項/建議事項 

改善情形檢核 

（請依改善情形，勾選「已改善」、 

「部分改善」或「未改善」，並敘明理由） 

一、理念、目標與特色 

【待改善事項】 

1.該校中長程發展計畫書內容及相關資料，

尚未完全依據校教育目標及通識教育理

念，提供推動通識教育應有資源和明確編

列經費因應。 

【建議事項】 

1.為落實該校通識教育理念，宜在校中長程

校務發展計畫中，編列充足經費預算，以

利各項計畫的推動。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理由： 

該校在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中，仍

未編列充足經費預算給該專責單位，其

他處室單位的預算不宜視為該專責單

位的活動經費，應編列單位年度預算，

以利通識教育活動之開展。 

一、理念、目標與特色 

【待改善事項】 

2.通識課程的開設，未與校訓「創新、創意、

創未來」充分結合。 

【建議事項】 

2.該專責單位宜進一步審視現有通識課程，

落實培養學生創新、創意能力之教學目

標，以符合該校校訓之期待。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理由： 

該校已初步建立標準化課程課綱

系統，並要求教師上網填寫，然而部分

上傳內容有待進一步充實，方能符應學

校期待的獨特性與多元性。 

 



康寧大學通識教育 

2 

待改善事項/建議事項 

改善情形檢核 

（請依改善情形，勾選「已改善」、 

「部分改善」或「未改善」，並敘明理由） 

一、理念、目標與特色 

【待改善事項】 

3.該校尚未明確建立及落實通識教育辦學特

色之策略和行動。 

【建議事項】 

3.該校宜集思廣益，透過共識機制，建立落

實通識教育理念與特色的策略和行動。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理由： 

該校已透過專、兼任教師課程共融

會議，以期落實通識教育之理念。 

二、課程規劃與設計 

【待改善事項】 

1.該校僅有簡單的課程分類（課程架構）與

各領域規劃課程說明，並未確切建構適當

或完整的課程地圖。 

【建議事項】 

1.該校宜就通識教育理念、內涵與校級核心

能力、基本素養的培養，重新思考並建立

完整而明確的通識課程地圖，以幫助全校

師生瞭解各類課程開設的目的與重要性。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理由： 

該校已建立通識教育課程地圖，以

協助師生瞭解各類課程。 

二、課程規劃與設計 

【待改善事項】 

2.該校通識課程的開設與審查為二級二審，

但經實地訪評查證，僅通識課程中的遠距

教學課程經過二級二審，其他非遠距教學

課程僅經由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審

查，未經過完整之二級二審機制。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理由： 

該專責單位自 106 學年度起，已確

實完成通識課程二級二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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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改善事項/建議事項 

改善情形檢核 

（請依改善情形，勾選「已改善」、 

「部分改善」或「未改善」，並敘明理由） 

【建議事項】 

2.所有通識課程的開設，宜確實送校課程委

員會完成二級二審。 

二、課程規劃與設計 

【待改善事項】 

3.共同核心課程（必修）中，相同課程（如

國文、英語聽講等），不同授課教師所教授

的課程大綱與內容均不相同，對於課程所

欲培養之能力素養比重也不相同，是否能

達到核心課程設置原意，值得商榷。 

【建議事項】 

3.共同核心課程中具有相同課程名稱之課

程，其授課內容和課綱設計，宜依據課程

所欲培養之能力與素養，訂定必要的規

範，使課程具一致性，不因教師而差異過

大。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理由： 

自 105學年度起，該專責單位已辦

理通識課程標準化課綱撰寫，惟在培養

學生之能力與素養一致性上，仍有努力

空間。 

二、課程規劃與設計 

【待改善事項】 

4.部分課程的課綱，網頁上所呈現的課綱描

述與書面資料所呈現的課綱描述，有不同

的 情 形 ， 如 「 世 界 科 技 發 展 探 討

（11A903H02）」；有課綱內容空洞、簡化

之情況，各週授課內容僅有 Unit 1、Unit 2

等，如「英語聽講（二）（A181001）」。顯

示課程審查不夠嚴謹，審查機制尚未完全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理由： 

該專責單位為發揮課程審查功能

與機制，針對課綱不完備部分已有增

補，並於 106學年度第 1學期第 4次課

程委員會議完成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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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改善事項/建議事項 

改善情形檢核 

（請依改善情形，勾選「已改善」、 

「部分改善」或「未改善」，並敘明理由） 

落實。 

【建議事項】 

4.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宜確實發揮課程

審查的功能與機制，為課程內容把關。 

三、教師素質與教學品質 

【待改善事項】 

1.服務課程的任課教師為導師，似未依康寧

大學通識課程開課審查要點進行教師遴聘

資格及課程內容審查，且服務課程以清掃

勞作為主，未能彰顯通識教育的教育目標。 

【建議事項】 

1.服務學習如是通識共同核心課程，宜將課

程內容設計為具學術承載度、能達成培養

核心能力或基本素養、符合該校教育目標

的課程，並依規定進行課程審查，或改為

不列入具學分之通識教育正式課程。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理由： 

該校服務學習為 2學分之課程，學

術承載度仍有待強化，且運作機制亦有

待改善。 

三、教師素質與教學品質 

【待改善事項】 

2.各通識課程的教學計畫內容大多未能完整

呈現該課程所要達成的通識教育目標或校

級基本素養的敘述，致使通識課程授課教

師難以依據課程所要培養之通識教育目標

或校級基本素養，設計教學內容。 

【建議事項】 

2.教學計畫宜依據課程所要達成之通識教育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理由： 

該校已初步建立課程課綱標準化

作業，惟幫助通識課程授課教師依據通

識教育目標設計教學內容，仍有待進一

步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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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改善事項/建議事項 

改善情形檢核 

（請依改善情形，勾選「已改善」、 

「部分改善」或「未改善」，並敘明理由） 

目標或欲培養之校級基本素養，制定課程

中必須呈現的課程項次，使教師能依其設

計教學內容。 

三、教師素質與教學品質 

【待改善事項】 

3.學生學習成效的表現，僅在教學計畫中用

學習分數的百分比顯示，未有其他資料或

佐證呈現學習成效，顯見該校未能依自訂

之學生學習成效評估機制，多方面且有效

評估學生達成通識教育目標或校級基本素

養的程度。 

【建議事項】 

3.宜建立一套有效的學生學習成效評估機

制，有效評估學生達成通識教育目標或校

級基本素養的程度，以做為教師教學改進

和學生學習參考。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理由： 

該校雖訂定學生學習成效評估機

制實施要點，然此項工作成效尚有待進

一步落實補強。 

四、學習資源與環境 

【待改善事項】 

1.該專責單位雖在組織編制上屬一級單位，

不含外語中心及服務學習課程等之經費預

算分別為：102學年度 21,074元、103學年

度 739,926元、104 學年度 92,810元，若再

扣除 103 與 104 學年度的計畫案額度，所

剩之自主經費預算更少，不足以有效推動

全校性通識教育。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理由： 

該專責單位 106 學年度自主預算，

包含校內款 30,042元、工讀金 8,037元

及康寧文藝獎競賽獎金 5,800 元，合計

43,879 元，相較於 103、104 學年度之

預算額度，增加比率不高，使通識教育

業務之推動與通識非正式課程活動之

展開受限，亦不易達成通識教育整體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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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改善事項/建議事項 

改善情形檢核 

（請依改善情形，勾選「已改善」、 

「部分改善」或「未改善」，並敘明理由） 

【建議事項】 

1.宜逐年寬列該專責單位之年度自主預算，

俾利推動業務和辦理非正式課程活動，實

質發揮通識教育之功能。 

能之發揮。 

四、學習資源與環境 

【待改善事項】 

2.教師申請之教學助理協助課程者，102學年

度 2人、103學年度 6人、104學年度 6人，

人數偏少。 

【建議事項】 

2.宜鼓勵專任教師申請教學助理，以利教師

課程準備、課堂協助、課後輔導、批改作

業等。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理由： 

教學助理對教師課程準備、課程教

學、課後輔導及作業成績處理等助益良

多，然該專責單位自我改善之回應，仍

停留在運用學務經費聘請工讀生，持續

向校方積極爭取經費的作業階段。換言

之，尚處鼓勵申請教學助理的理想，仍

未實現聘用教學助理之目標。 

四、學習資源與環境 

【待改善事項】 

3.該校通識教育相關之非正式課程偏少，且

學生對參與過的非正式通識教育活動印象

較淺。 

【建議事項】 

3.宜加強非正式課程活動之辦理，如：印製

活動手冊、鼓勵通識教師認養活動、指導

參與學生書寫活動心得、推行通識教育活

動認證等措施，讓學生能體會非正式課程

的陶冶。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理由： 

該專責單位對於非正式課程活動

之辦理，如印製活動手冊、指導參與學

生書寫活動心得及推行通識教育活動

認證措施等已有改善。惟如何讓學生能

接受非正式課程活動的陶冶，仍有努力

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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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改善事項/建議事項 

改善情形檢核 

（請依改善情形，勾選「已改善」、 

「部分改善」或「未改善」，並敘明理由） 

五、組織、行政運作與自我改善機制 

【待改善事項】 

1.通識教育委員會組織辦法中委員會組成名

單規定，副校長、專責單位之副主任、專

責單位之各學群召集人為當然委員，並得

聘校外委員。與通識教育委員標準作業管

理流程之簽名表不同。 

【建議事項】 

1.通識教育委員會依權責言，應為通識教育

全校最高指導會議，標準作業管理流程較

為合理。宜依標準作業管理流程，修改「通

識教育委員會組織辦法」中委員會組成名

單規定，以符合通識教育委員會的位階及

運作原則。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理由： 

該校已修訂「通識教育委員會組織

辦法」調整成員組織，符合通識教育委

員會位階，並已通過校務會議。 

五、組織、行政運作與自我改善機制 

【待改善事項】 

2.由於該校有南北兩校區，該專責單位之會

議採同步視訊方式進行，然會議成員包括 8

個課程組召集人和所有專任教師，高達 29

人，依其規定，會議需有全體委員三分之

二以上出席始得開議，執行上恐有困難。 

【建議事項】 

2.為考量效率，宜修改通識教育中心中心會

議設置辦法中委員組成人數及開議人數，

以利會議召開，有效推動業務。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理由： 

通識教育中心中心會議設置辦法

之出席人員已修訂為全體委員二分之

一以上出席始得開議，並已通過校務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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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改善事項/建議事項 

改善情形檢核 

（請依改善情形，勾選「已改善」、 

「部分改善」或「未改善」，並敘明理由） 

五、組織、行政運作與自我改善機制 

【待改善事項】 

3.該校通識教育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

點中，該專責單位主任、副主任在通識教

育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複審委員會均為

當然委員，而該專責單位之主任同時為校

教師評審委員會當然委員。該專責單位主

任在三級教評會中均擔任委員，失去原本

三級分層審查以制衡之原意，恐生不必要

的困擾。 

【建議事項】 

3.宜修改相關法規，避免該專責單位主任同

兼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成員，以達成三級分

層審查以制衡的原意。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理由： 

該專責單位已修改教師評審委員

會設置要點，刪除「本中心主任、副主

任為當然委員」等字句；複審委員會相

關規定已另訂設置要點，主任未同時兼

任三級教師評審委員，以達三級分層審

查的原則。 

五、組織、行政運作與自我改善機制 

【待改善事項】 

4.通識教育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中

規定教評複審委員會的組成方式，但其主

席產生、職權等相關規定並無法源依據。 

【建議事項】 

4.宜單獨訂定通識教育之教評複審委員會相

關法規，以周全法源依據。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理由： 

該校已訂定「通識教育中心教師複

審委員會設置要點」，規定其組成、主

席產生及職權等。 

五、組織、行政運作與自我改善機制 

【待改善事項】 

5.通識教育之課程教學評量問卷，題目設計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理由： 

該專責單位以「大學生學習與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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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改善事項/建議事項 

改善情形檢核 

（請依改善情形，勾選「已改善」、 

「部分改善」或「未改善」，並敘明理由） 

過於簡單且有引導性質，不易調查出師生

對通識教育的真正態度。 

【建議事項】 

5.宜透過研議，設計有效測量認知與態度之

問卷題項，以有效掌握師生對通識教育的

實際認知與態度。 

策略量表」做為通識教育課程教學評量

問卷，然僅針對學生學習特性，未能有

效測量學生認知與態度，也未能掌握師

生對通識教育的意見。 

五、組織、行政運作與自我改善機制 

【待改善事項】 

6.該校未能針對如何蒐集內部互動關係人、

畢業生與企業雇主對學生學習成效之意見

建立有效機制，以做為通識教育品質改善

的依據。該校僅於 104 年以電訪方式，針

對約 70名畢業生，進行通識教育課程設計

認同度意見調查，然亦未見相關的檢討會

議討論之。 

【建議事項】 

6.該校宜確切建立一套機制，定期蒐集校

內、外部互動關係人對學生通識教育學習

成效之意見後，進行資料分析，依此於每

學期或每年針對整個通識課程的規劃與實

施得當與否，進行檢討改進。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理由： 

該校雖已針對畢業生進行簡略之

問卷調查，惟尚未針對其他內部互動關

係人及企業雇主進行問卷調查，亦未針

對建議事項進行分析與規劃改進措施。 

五、組織、行政運作與自我改善機制 

【待改善事項】 

7.該專責單位定期教學觀摩、定期教學評

量、通識意見調查以改善課程規劃、教師

□已改善 □部分改善 ■未改善 

理由： 

該專責單位已舉行體育與國文會

考，然該等會考僅為課程統一評量，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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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改善事項/建議事項 

改善情形檢核 

（請依改善情形，勾選「已改善」、 

「部分改善」或「未改善」，並敘明理由） 

教學和學生學習成效，雖然都有基本做

法，但通識教育相關會議檢討中，並無討

論具體相關改善措施，導致未能落實其品

質改善。 

【建議事項】 

7.宜分析各項評量和調查資料，於通識教育

相關會議中，擬訂具體改善措施，由該專

責單位執行，以切實改進。 

能針對通識教育的改善進行評估與分

析，亦未能落實品質改善。 

 

 

註：本報告書係經實地訪評小組、認可初審小組會議及認可審議委員會審

議修正後定稿。 

 


